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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021_2022__E4_BB_80_E

4_B9_88_E6_98_AF_E6_c35_46104.htm 法定的退休年龄是

指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

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

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坚决按照

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办理职工退休、退职，是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和劳动权利的根本保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9〕10号)重申了国发

〔1978〕104号文件的规定。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10号

文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9日发布了《关于制止和

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1999〕8号)，通知指出：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

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

周岁。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

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

周岁。 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前退休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务院确

定的111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国有破产工业企业中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和3年内有压锭任务的国有纺

织企业中符合规定条件的纺纱、织布工种的挡车工。但此项

规定与前款规定不能同时适用于同一名职工。 违反上述规定



，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退职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都必须立

即纠正。今后，凡是违反国家规定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退

职的企业，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责任，已办理提前退休

、退职的要清退回企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